长治市财政局关于2019年

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评审结果的公示

根据省财政厅《关于2018年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资金的通知》（晋财农改〔2017〕21号）文件要求，我市组织专家，于2018年11月30日对4个县申报的2019年扶持村集体经济发展项目进行了评审（排名附后），依照评审结果，现予以公示7个工作日。如有异议请于2018年12月8日前反映至长治市财政局综合科，受理电话0355-2023078。

1、 武乡县

2、 壶关县

3、 沁  县

4、 沁源县

